
臺北市114年度國小語文學藝競賽
英語演說一、二及英語戲劇

領隊會議

承辦學校：麗湖國小
報告人：教務主任 劉松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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競賽場地實景：演說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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競賽場地實景：演說二、戲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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競賽場地實景：戲劇(道具)

9/19(五) 13:30~15:00勘查場地及走位練習：

請由左方車道進入學校停車場，人員及道具進到B1室內跑道。

勘查場地及走位練習。隊伍僅可上下台走位(5分鐘)，恕不允許排練。

停車場限高2公尺 門高200cm 寬90cm



【演說⼀、⼆、戲劇】共同注意事項

一. 參賽學生資料經確認後若有文字誤植或遺漏，請於今日領隊會議提出更正，比賽當
日出賽人員與更正後名單不符者，視同表演賽，不列計成績。

二. 參加觀摩賽之競賽員本人應依照觀摩賽日程時間，並攜帶照片可清楚辨識的數位學
生證，若無請出示《數位學生證遺失切結書》，於當日規定時間內到達會場報到
（逾時視同表演賽，不予計分）。

三. 請留意報到時間，逾時僅得以表演觀摩出賽，不予計分。

四. 分段休息時間由工作人員引導選手回至原報到區（一樓大門穿堂 ） 即可離場。

五.本校停車空間有限，僅提供評審、長官車輛停放，無法提供停車空間，請儘可能搭乘
捷運或大眾運輸工具，不便之處尚請見諒！

六.除運送道具車輛外，其他車輛禁止進入，參賽選手、領隊及指導老師請於正門前下車
步行至一樓川堂進行報到。

七.領隊證：英語戲劇每隊配發領隊證1張。戲劇場次領隊證當日報到發放。

八.秩序冊將於會後公告在本校網頁專區，請自行下載。



【戲劇】注意事項

1. 競賽員上台前，請依照現場老師指示，先將搬道具搬於預備區位置。行進準備中不
得發出聲響，影響比賽進行，違者將依規定扣分。

2. 比賽現場備有CD播放器2台、4套課桌椅以及4具展示牌，參賽者可自行考慮是否使
用，選手亦可自備CD播放器。CD及電源位於舞台前方，請自行操作。準備過程中，
工作人員將不提供任何協助。

3. 聞鈴聲一響（-）(司儀說：第X 組請上台準備)競賽員上場進行準備工作，限時1分
鐘不列入比賽時間計算；競賽員聽聞鈴聲二響（--）(司儀說：比賽開始)，競賽正
式開始列入比賽時間計算。

4. 競賽時間每組限3至5分鐘，當比賽至第4分鐘結束時，將聞鈴聲一響（-），至第5
分鐘結束時，將聞鈴聲二響（--），應立即下臺。 (司儀說：表演時間：幾分幾秒，
請將道具歸位)。

5. 超過或不足時，每半分鐘扣總分數1分，未足半分鐘，以半分鐘計。



【戲劇】注意事項

6. 比賽結束時，競賽員請於1分鐘內淨空舞台，並盡速將道具等用品歸位，若發出聲
響，影響比賽進行，違者將依規定扣分。

7. 若前組表演時間影響下一組的時間，將以公平原則調整時間。

8. 中場休息時間，請參賽人員聽從服務人員引導離場 。運送道具車輛於B1停車場勿
停留超過10分鐘。

9. 再次強調，上下臺及觀賞秩序列入評分標準，占總成績5%。

10. 競賽完成道具不提供場地借放，亦不提供丟棄與資源回收服務，請務必當天攜離
本校。

11. 參賽運送道具車輛，請於17:00前將道具撤離學校。

其餘未說明部分，依照臺北市114年度國民小學多語文學藝競賽總實施計畫辦理。



★依據競賽辦法第柒條：
1.各項競賽錄取優勝數名（組）（占所有參賽者人數或組之6分之1，四捨五
入），於規範比例內臚列優勝名次至多6名，必要時增列不排名優勝數
名（組），各發給獎狀。

2.各項競賽另錄取優等若干名（組）（占所有參賽者人數或組之6分之2，四捨
五入），按序號公布，各發給獎狀。

【獎項與獎勵】



抽籤
比賽順序抽籤結果會後將公告於本校校網

謝謝大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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